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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

本市 110 年有偶人口比率、粗結婚率、粗出生率皆低於全國，且

近五年皆呈現下降的趨勢；初婚平均年齡及生育平均年齡則較十年前

增加。 

有鑒於此，為增加結婚率，本市定期舉辦一系列相關未婚聯誼、

聯合婚禮等活動，期盼能促進未婚適齡的市民結婚；另為減輕家長扶

養小孩的負擔，本市亦有生育獎勵金、育兒津貼、托育補助及幼兒園

課後留園服務等政策，希望透過各項補助及政策能增加夫妻生育的意

願，藉以提升本市的出生率。本分析蒐集有關本市近五年婚姻結構及

生育等概況，茲將分析摘錄如下： 

 

 

一、 本市110年15歲以上人口婚姻狀況，以有偶人口為主，占46.04%：

其次為未婚人口，占 35.16%；以喪偶人口居末，占 7.33%，近五

年有偶人口比率呈逐年下降之趨勢。從性別來看，110 年兩性皆

以有偶人口為主，男性占 47.27%，女性占 44.82%。 

二、基隆市 110 年粗結婚率為 4.61�，較全國 4.88�低 0.27 個千分

點，粗離婚率為 2.17�，較全國 2.04�高 0.13 個千分點。 

三、本市 110 年不同性別粗結婚率為 4.52�，粗離婚率為 2.14�；110

年相同性別粗結婚率為 0.09�，粗離婚率為 0.02�。 

四、本市 110 年初婚年齡平均數，男性為 32.4 歲，女性為 30.6 歲。

近十年男性初婚年齡平均數介於 32.4 歲至 32.8 歲，女性除 103

年及 108 年較前一年降低，其餘年度自 101 年起大致呈上升趨

勢。 

五、本市 110 年粗出生率為 4.98�，較全國 6.55�低 1.57 個千分點，

近五年皆低於全國且呈現下降趨勢。 

六、本市 110 年生母生育平均年齡為 31.91 歲，較 101 年 31.10 歲增

加 0.81 歲；110 年生母生第一胎平均年齡為 30.98 歲，較 101 年

29.90 歲增加 1.08 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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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前言 

隨著人口教育程度提高及就業情形普遍，年輕族群希望經濟基礎

穩固後成家，加上現代婦女對於個人成就的追求，女性婚姻年齡逐漸

提高，女性晚婚的現象已不再是特例，而是一個普遍的現象，因而造

成生育年齡逐年上升、適合生育的時間縮短，致生育總胎次減少、生

育率逐年下降。 

本分析將以 15 歲以上人口婚姻狀況、粗結婚率1、粗離婚率2及初

婚年齡平均數探討基隆市(以下簡稱本市)之婚姻情形；以粗出生率3、

生母生第一胎平均年齡及生母生育平均年齡4對本市之生育概況作探

討。 

 

貳、婚姻狀況 

一、 基隆市與全國 110 年 15 歲以上人口婚姻狀況 

(一) 基隆市 110 年 15 歲以上人口有偶比率為 46.04%，未婚比

率為 35.16%，離婚比率為 11.47%，喪偶比率為 7.33%。 

本市與全國110年 15歲以上人口婚姻狀況皆以有偶

人口為主，本市有偶比率為46.04%，較全國49.93%低3.89

個百分點；其次為未婚人口，本市未婚比率為 35.16%，

較全國 34.08%高 1.08 個百分點；以喪偶人口居末，本市

喪偶比率為 7.33%，較全國 6.84%高 0.49 個百分點(詳圖

一)。 

觀察本市 110 年 15 歲以上人口婚姻狀況，有偶人口

占 46.04%，較 106 年 46.46%下降 0.42 個百分點；未婚

人口占 35.16%，較 106 年 35.90%下降 0.74 個百分點；

離婚人口占 11.47%，較 106 年 10.67%增加 0.8 個百分

點；喪偶人口占 7.33%，較 106 年 6.97%增加 0.36 個百

分點。近五年有偶人口比率呈逐年下降之趨勢(詳圖二)。 

 
1
 粗結婚率=一年內之結婚登記對數／年中人口數*1,000 
2
 粗離婚率=一年內之離婚登記對數／年中人口數*1,000 
3
 粗出生率=一年內之活產總數／年中人口數*1,000 
4
 生母生育平均年齡：某一特定期間內出生者生母之平均年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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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圖一、基隆市與全國 110 年 15 歲以上人口婚姻狀況 

      
 

 

 

     圖二、基隆市近五年 15 歲以上人口婚姻狀況 

      
        資料來源：基隆市政府民政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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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基隆市 110 年 15 歲以上人口婚姻狀況，兩性皆以有偶人

口為主，男性為 47.27%，女性為 44.82%。 

本市 110年 15歲以上人口婚姻狀況兩性皆以有偶人

口為主，男性占 47.27%，較女性 44.82%高 2.45 個百分

點；其次為未婚人口，男性占 39.19%，較女性 31.18%高

8.01 個百分點。男性以喪偶人口占 2.44%居末，女性近年

平均壽命皆高於男性，喪偶者之女性比率亦較男性高；女

性則是離婚人口占 11.84%居末(詳圖三及圖四)。 

     圖三、基隆市 110 年 15 歲以上人口婚姻狀況—按性別分  

      
        資料來源：基隆市政府民政處 

圖四、基隆市近十年兩性平均壽命 

      
         資料來源：內政部全球資訊網歷年簡易生命表 

         備註：110 年簡易生命表預計於本年 8月產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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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基隆市近五年粗結婚率及粗離婚率 

(一)基隆市 110 年粗結婚率為 4.61�，較全國 4.88�低 0.27 個

千分點，粗離婚率為 2.17�，較全國 2.04�高 0.13 個千分

點。 

本市 110 年粗結婚率為 4.61�，較全國 4.88�低 0.27

個千分點，較 106 年 5.76 � 下降 1.15 個千分點。110 年

粗離婚率為 2.17�，較全國 2.04�高 0.13 個千分點；較 106

年 2.76�下降 0.59 個千分點。本市粗離婚率除 107 年至

108 年持平，其餘年度自 106 年起亦與粗結婚率同呈遞減

趨勢(詳圖五及圖六)。 

     圖五、基隆市與全國近五年粗結婚率 

      

 資料來源：內政統計查詢網 

     圖六、基隆市與全國近五年粗離婚率 

      
       資料來源：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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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基隆市 110 年不同性別粗結婚率為 4.52�，粗離婚率為

2.14�；110 年相同性別粗結婚率為 0.09�，粗離婚率為

0.02�。 

108 年「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」(同性婚

姻關係法)由立法院三讀通過，並於同年5月24日起施行，

因此自 108 年起統計不同性別、相同性別之粗結婚率及粗

離婚率。 

110 年不同性別粗結婚率為 4.52�，較 109 年 4.80�減

少 0.28 個千分點；不同性別粗離婚率為 2.14�，較 109 年

2.28�減少 0.14 個千分點。110 年相同性別粗結婚率為

0.09�，較 109 年 0.10�減少 0.01 個千分點；相同性別粗

離婚率為 0.02�，與 109 年相同(詳圖七及圖八)。 

 

     圖七、基隆市近三年不同性別粗結婚率及粗離婚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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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基隆市政府民政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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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圖八、基隆市近三年相同性別粗結婚率及粗離婚率 

      

 

 

三、 基隆市 110 年近十年初婚年齡平均數 

本市 110 年初婚年齡平均數，男性為 32.4 歲，女性為 30.6

歲；近十年男性初婚年齡平均數介於 32.4 歲至 32.8 歲，女

性除 103 年及 108 年較前一年降低，其餘年度自 101 年起大

致呈上升趨勢。 

本市 110 年初婚年齡平均數，男性為 32.4 歲，較 101 年

32.5 歲下降 0.1 歲；110 年女性為 30.6 歲，較 101 年 29.7

歲增加 0.9 歲；110 年男性初婚年齡平均數較女性高 1.8 歲。

近十年男性初婚年齡平均數介於 32.4 歲至 32.8 歲，女性除

103 年及 108 年較前一年降低，其餘年度自 101 年起大致呈

上升趨勢(詳圖九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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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圖九、基隆市近十年初婚年齡平均數-按性別分 

      

        資料來源：行政院性別平等會-重要性別統計資料庫 

 

參、生育狀況 

一、 基隆市粗出生率 

基隆市 110 年粗出生率為 4.98�，又男性為 5.24�，女性為

4.71�。近五年本市粗出生率皆低於全國，而男性粗出生率皆

高於女性。 

本市 110 年粗出生率為 4.98�，較全國 6.55�低 1.57 個

千分點，較 106 年 6.05�下降 1.07 個千分點。本市近五年粗

出生率皆低於全國，且與全國均呈下降趨勢(詳圖十)。 

本市 110 年男性粗出生率為 5.24�，較女性 4.71�高 0.53

個千分點，近五年男性粗出生率皆高於女性粗出生率。男性

粗出生率自 106 年起呈下降趨勢，而女性粗出生率除 109 年

微幅上升，其餘年度亦逐年降低(詳圖十一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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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圖十、基隆市與全國近五年粗出生率 

      

        資料來源：內政統計查詢網 

 

     圖十一、基隆市近五年粗出生率—按性別分 

      

        資料來源：內政統計查詢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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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基隆市近十年生母生第一胎平均年齡及生育平均年齡 

本市 110 年生母生第一胎平均年齡為 30.98 歲，生母生育平

均年齡為 31.91 歲。 

本市 110 年生母生第一胎平均年齡為 30.98 歲，較 109

年 30.63 歲增加 0.35 歲，較 101 年 29.90 歲增加 1.08 歲。

110 年生母生育平均年齡為 31.91 歲，較 109 年 31.76 歲增

加 0.15 歲，較 101 年 31.10 歲增加 0.81 歲(詳圖十二)。 

     圖十二、基隆市近十年第一胎平均年齡及生育平均年齡 

         

 

 

 

肆、結論及建議 

由本分析結論得知，本市 110 年有偶人口比率、粗結婚率、

粗出生率皆低於全國，且近五年皆呈現下降的趨勢；初婚平均年

齡及生育平均年齡則較十年前增加。本市不論結婚率及出生率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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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來民眾普遍對於不婚、離婚、晚婚或是結婚後生育選擇，已

有別以往的價值觀，而婚育型態的轉變，必然會對社會經濟發展

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。為及早解決相關的問題，本市目前已推出

相關的政策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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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為增加結婚率，本市定期舉辦一系列相關未婚聯誼、聯合

婚禮等活動，期盼能促進未婚適齡的市民結婚。 

二、 為減輕家長扶養小孩的負擔，本市亦有生育獎勵金、育兒

津貼、托育補助及幼兒園課後留園服務等政策。 

除上述現有的相關政策外，為進一步改善本市婚育條件，本

分析參酌其他縣市作法，建議尚可評估研議以下政策： 

一、 中醫助孕養胎調理補助：提供中醫醫療諮詢、體質分析辨

別、衛教及飲食指導、穴位保健及中藥調理等相關服務，

以改善體質，使未懷孕之婦女較易懷孕；或懷孕之婦女養

胎調理(桃園市)。 

二、 婚後孕前健康檢查補助：確保夫妻身體健康，以得知生育

風險，確保能順利生育出健康的孩子(新北市)。 

三、 好孕專車：配合計程車車隊，補助產檢車資，減輕孕婦產

檢通車的負擔(新北市)。 

四、 兒童臨時托育服務：當照顧者面臨工作、家庭、育兒蠟燭

多頭燒的狀況時，提供照顧者喘息服務，暫時減輕照顧者

之負擔(臺北市)。 

五、 到宅坐月子媒合平台：各人生階段照顧服務中，女性生育

後一段時間為恢復身體元氣的黃金照顧期，不容忽視。建

議可建立生育家庭與到宅坐月子服務人員間的聯繫平台，

使雙方有完善的溝通橋樑，並提供服務人員專業職前及

在職訓練，讓孕產婦及嬰幼兒婦獲得完善的身心調養及

照顧(臺中市)。 

期能透過健康檢查補助、好孕專車等政策，改善本市婚育現

況，藉以提高結婚率、生育率等，營造本市性別友善婚育環境。 


